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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国防灾避难体系建设现状

在规范政策层面，国家应急管理、地震、住建、民政等职能

机构，在长期的应灾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宝贵经验，逐渐梳理

出一套涵盖规划、设计、建造、改造等多层面体系化的建设标

准。其中，建设部发布的《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》[ ⅳ ] 对在城市

规划中制定综合防灾专项规划提出指导意见，地震局发布的《地

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》，明确了防灾避难场所的等级、

选址与设施配置等规划要求 [ ⅴ ]，《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

准》[ ⅵ ] 对应急避难建筑的审批、核准、设计和建设过程做出详细

规定；而《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》则为应急避难场所的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提供设计依据 [ ⅶ ]。直至2021年，建设部发布《特殊设

施工程项目规范》，将防灾避难场所的建设要求、布局与设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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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难建筑设计等规范要求，作为强制性条文推广全国执行。

在研究理论层面，研究学者多从防灾避难场所的选址布局、

设施配置、灾时功能、管理运营、复合利用等问题进行研究。周

爱华团队 [ ⅷ ] 以北京市为例，研究了防灾避难场所选址布局的均好

性与合理性；王江波团队 [ ⅸ ] 针对避难场所应急服务能力的整体性

评价体系进行研究；费文君 [ ⅹ ] 团队基于新的国标绿地分类标准，

提出与城市绿地相匹配的防灾避险功能体系的研究方法。陈志芬

[ ⅹⅰ ] 等针对避难场所设施配置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。李海君 [ ⅹⅱ ]

等采用实证研究、地理信息系统等统计学分析方法，梳理了我国

避难设施的规划建设与维护中发现的各种问题。

然而，尽管当前的规范政策与理论研究工作在避难场所的设

计、施工与运维等环节进行了详尽的理论分析，并通过具体案例

进行了实践证明。但是，每个城市具有不同的自然灾害条件与经

引言：

近年来，全球各地极端天气频发，暴雨、强风、高温等带来洪涝、干旱等一系列灾害，对城市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。2021

年的7.20郑州特大暴雨，造成遇难380人的人员伤亡 [ ⅰ ]。2023年的7.31北京特大暴雨，造成了死亡33人，失踪18人巨大损失 [ ⅱ ]。这

些灾难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，以建设韧性城市的方法，来化解城市灾害风险已迫在眉睫。

“韧性城市”这一概念明确提出增强城市防灾韧性，不断优化城市应灾能力。构建具备韧性的城市，应对城市化带来的各种挑战，

维持其正常运行和快速恢复的能力，需要不断提升城市的经济韧性、社会韧性、空间韧性、基础设施韧性和生态韧性。提高城市的空间

韧性，就是要科学合理的制定城市综合防灾规划，在空间规划布局中适当“留白”，针对地震、洪水、火灾、疫情等突发自然与公共卫

生事件，合理预留防灾避难场地、方舱医院等“平战结合”的弹性应急救援空间，同时做好设施接入条件预留 [ ⅲ 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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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基础，对避难场所的建设不能一概而论，应当采取适宜的、有

针对性的规划、建造以及运营管理。本次研究借鉴日本的防灾经

验与对策，结合具体城市的自然灾害条件、地域经济差异等，探

讨建设有针对性的灾害适应性评估体系，并以此为依据指导应急

避难场所的规划建设。

二、日本防灾经验

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，山地面积占到国土面积3/4以

上。火山、地震、台风以及由此引发的火灾、海啸、滑坡和泥石

流等灾害频发。特别是1923年的东京关东大地震（里氏7.9级）、

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（里氏7.3级）和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

（里氏9.0级）。在这些地震灾害重建以及复兴的过程中，日本积累

了丰富的防灾减灾经验。

首先是不断加强地震台网的布设及台风等极端天气监测，在

各地区相继建设不同规模的综合性防灾中心，针对多种灾害（火

山、地震、台风、海啸等灾害），形成应急处理的长效机制 [ⅹⅲ]。

防灾中心平时监控火山、地震、极端天气、山地滑坡等数据，灾

时快速收集灾情信息、传达至各防灾机构，对消防、医疗救护、

居民避难、生命线保障等方面制定对策。

其次是针对不同的致灾因素，采用有针对性的避灾体系。例

如针对都市建成区灾难，建设以公园绿地为主的避灾体系。1956

年日本颁布了《城市公园法》，提出市、町、村各层级的公园必

须均衡分布，并且具有防火避难的功能。1978年日本发布了第二

版《城市公园建设五年计划》，创立了明确的避灾公园规划与建设

制度。至1999年，日本颁布《避灾公园规划与设计指导方针》，

进一步总结出一个由州立公园－大型都市公园－重点城市公园－

社区公园四层级所组成的成体系的公园绿地应急避灾体系。针对

山地灾害（崩塌、滑坡和泥石流）多发区，结合基础调查、崩塌

调查、航空电磁探查与人工智能监测等多种手段，来规范管制在

危险区域中的开发建设行为。至2001年，日本开始实施山地灾害

危险区域的基础调研和划定预警区域，为此专门颁布了《土砂灾

害防治法》。截至2022年9月为止，日本已完成684000个区域的

调研勘察，标定近680000个山地灾害警戒区，特别是580000个

特别预警区。2017年，日本环境省公布了《利用卫星监测地面沉

降指南》，此举大幅提升了地形与建筑物测绘的精度，使得监测

跨区域地壳和地形变化、探测山地灾难风险区域以及灾害前后地

形位移评估对比，逐渐演变为标准化作业程序。[ ⅹⅳ ]。同时根据

救援对象的身心状况（如老年人、残疾人士、儿童及有特殊需要

者），规划了融合养老设施、学校、医院等机构的福祉型安置所。

在1995年对《灾难救助法》进行修订时，首次明确规定了关于构

建此类福祉型避难设施的措施。2000年导入介护保险制度，享受

介护服务的被保人（65岁以上老人，40-64岁特定疾病患者）平

时由政府提供上门介护照顾，灾时则紧急转运至对应的养老院或

医院进行避难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日本针对以地震灾害为主，地震次生灾害、

台风、山地灾害等为辅的自然灾害频发的国情条件，在测绘、遥

感、计算机、通信技术等建设上取得了长足发展，为在防灾减灾

领域进行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2021年，日本政府提出了

《新时代防灾与国土强化提案》，推出了“数字防灾”的标语。同

年，颁布了《数字社会构建指导法》，成立了数字管理机构，并

用“数字社会发展委员会”替代了2000年成立的“信息技术战略

总部”，并在《构建数字社会关键规划》中将灾害防御的数字化

作为关键目标之一。

三、对策

（一）建立有针对性的灾害适应性综合评估体系

中国幅员广阔，气候、地理、经济水平等条件差异巨大，建

立有针对性的灾害适应性综合评估体系，引导各级政府制定适应

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防灾减灾政策，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

全，提升城市空间韧性的重要手段。

灾害适应性综合评估体系应分为两大部分内容，一是灾害评

估分析，包括：地震、洪水、台风、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综合风

险评估 [ⅹⅴ]，以及高危行业企业、人员密集场所等易引发事故灾

难、社会安全事件的综合风险评估。二是减灾能力评估分析，其

一级指标包括：灾害管理能力、风险评估能力、灾害备灾能力、

自救转移能力等方面。

灾害适应性评估的统计口径应因地制宜，精确到县（市）

级，若同一县（市）内灾害评估或减灾能力评估差异较大，还应

继续细分到区级，从而做到“一市一策”“一区一策”。

（二）灾害评估分析

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，针对历年数据进行自然灾害风险评估

分析。

武汉是“千湖之省”湖北省省会，有“两江、三镇、四岸”

之称，市域范围内河网纵横，水域面积占到城市总面积的25%。

地震：武汉地区自1345年以来发生大于3级、小于5级的地

震共31次，平均20年左右一次，近年最大一次是2019年12月26

日18时36分在湖北孝感应城市（北纬30.87°、东经113.40°）

发生4.9级地震，武汉有震感。通过分析近年相关资料，武汉市

及邻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，可能发生4 － 5级地震

的区域为罗田 — 霍山断裂周边区域、郯庐断裂带南段黄梅 — 九

江区域。地质灾害风险可能性相对较小，仍需重点防范强短时强

降雨加剧诱发崩塌、滑坡，和地下工程建设施工加剧诱发地面 

塌陷 [ ⅹⅵ ]。

洪水：武汉因两江交汇，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就经历了三次超

大洪水的侵袭，分别是1931年、1954年和1998年。经过多年治

理，配合三峡大坝汛期“削峰填谷”功能，“水患”已由长江干流

洪水逐渐转变成由台风、超标降雨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城市内涝。

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22年6月发布了《武汉市超标降雨灾

害应急预案》（武政办【2022】88号），并以百年一遇雨型（即：

最大小时降雨126毫米，最大1日降雨365.4毫米，最大3日降雨

508.9毫米，最大7日降雨669.7毫米）为设定条件，演算出超标

降雨城市内涝风险图，从而推演出最易发内涝区域，提前设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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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> 图1  武汉超标降雨城市内涝风险图

台风：武汉地处内陆，但台风过境时所携带的大量水汽仍然

造成局部短时强降水、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，短时大风风力可

达8 ～ 11级，并由此引发山洪、滑坡及泥石流及城区内涝，2021

年的7.20郑州特大暴雨就是台风烟花、查帕卡与河南暴雨云团共

同作用的结果。

地质灾害：截至2020年底，根据武汉市地质灾害详细调查

以及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确认，武汉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共68处。将

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按灾害规模划分，可分为中型5处、小型63

处，灾害规模较小；若按险情等级划分，可分为特大型1处、大型

15处、中型21处 [ ⅹⅶ ]，特大型与大型合计16处。

武汉市地质灾难预报服务系统融合了气象警告、降水量分析

及地质灾难识别等多功能，该系统汇聚了超过150个监测点的降

水信息以及超过50个潜在地质威胁点的资料。系统能够在时间及

地域维度精准筛选出“地质灾害风险”状况，达到实时、自动预

告灾害的效果。[ ⅹⅷ ]。

 > 图2  武汉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产品成果图

通过自然灾害评估分析，可以总结出：武汉市自然灾害风险

较小：其中地震灾害风险较小，洪水、台风、地质灾害风险适

中，需要加强防范城市内涝与强对流天气，防范局部地质灾害风

险 III 级区域（黄陂区、新洲区、江夏区）。

（三）减灾能力评估分析

自2020年12月，国务院普查办开始编写《乡镇、社区与家

庭减灾能力评估技术规范》，至2023年5月，编制组形成的《基

层减灾能力评估技术规范》进入征求意见阶段。规范（征求意见

稿）对减灾能力评估的原则、内容、指标、权重与方法、评估的

结果等方面都进行了规定，用于指导和规范乡镇（街道）和社区

（行政村）减灾能力评估 [ ⅹⅰⅹ ]。

以城市社区为例，评估社区（行政村）减灾能力的一级指标

包括：灾害管理能力、风险评估能力、防灾备灾能力和自救转移

能力，具体指标解释参见《基层减灾能力评估技术规范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6.1条 [ ⅹⅹ ]。其中评估自救转移能力的二级指标，又细分

为：自救互救能力、公众避险能力和转移安置能力。评估转移安

置能力的计算方式就是本单元内应急避难场所容量（人）。

以武汉市为例，对行政区内应急避难场所容量进行评估。武

汉市已建成的9513419平方米防灾避难所（数据来源 [ ⅹⅹⅰ ]），人

均面积达到2.39m2。但是若将行政区划内（共十二个行政区，不

含汉南区）人均面积（图3、4，作者自绘），与《防灾避难场所

设计规范》中规范要求（图5）进行比对，得出结论如下：若以紧

急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≥0.5m2 为标准，江岸、黄陂、东西

湖、新洲、蔡甸区共五个区的人均指标在0.02-0.27m2 之间，不

满足规范要求；若以短期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≥2m2 为标

准，仅硚口、青山、汉阳区三个区满足要求，其他九个区均不满

足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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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、武汉市行政区划防灾避难场所面积
（万平方米）

 > 图3  武汉市行政区划防灾避难场所面积（万平方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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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、武汉市行政区划防灾避难场所人均面积
（平方米/人）

 > 图4  武汉市行政区划防灾避难场所人均面积（平方米 / 人）

表1  不同避难期的人均有效避难面积

避难期 紧急 临时 短期 中期 长期

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(m2/ 人 ) 0.5 1.0 2.0 3.0 4.5

由此可以看出，虽然武汉市已建成的防灾避难场所中，平均

人均有效避难面积，已经满足规范短期避难所≥2m2 要求，但各

行政区内人均面积参差不齐。其中，不满足紧急避难场所人均

面积指标的约509094平方米，占总避难面积的5.35%，不满足

短期避难场所人均指标的约5025564平方米，占总避难面积的

52.82%。因此，在今后武汉市各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中，还需

有针对性的提高人均有效避难面积的建设标准，进而增强本单元

内的转移安置能力。


